
 

江苏省电力科学技术奖申报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 
 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1．电力科技成果分类代码填写错误（需填到 3 级）。 

2．主要完成人数超过上限限额；与后列（含排序、签名）、推荐系统

不一致。 

3．主要完成单位资格不符，如“xx 中心”，“xx 部门”等；超过主要

完成单位上限限额；与后列（含排序、盖章）、推荐系统不一致。 

4．推荐单位不具有推荐资格；推荐渠道不合规；与后列不一致。 

5．推荐单位未加盖推荐单位（科技主管部门）公章。 

6．推荐奖励类别未填写或填写不规范（科技进步奖）。  

7．项目起止时间与应用证明相互矛盾。 

二、项目简介、主要科技创新、客观评价 

1. 推荐书有关项未按要求填写。 

2. 填写字数/页数不足或超过限制。 

3. 文字小于小四号。 

三、推广应用情况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

1. 填写字数超过限制。 

2. 未列出应用单位及填写相关要求内容。 

3. 经济效益栏目相关数据后未盖公章。 

四、主要知识产权证明目录 

1. 第一完成人未在有关栏目内签字。 

五、主要完成人情况表 

1．主要完成人排序不明确。 

2. 无完成人本人签字（无签字需有说明）。 

3．没有明确完成人对创新点的贡献，技术开发类项目的前 3名（特别

是第一完成人）不是关键技术创新点的首要贡献者。 

4．完成人未填写工作量比例；前 3名的工作量比例小于 50%。 

5．同一完成人参与项目每年度工作量之和大于 100%。 



六、主要完成单位情况表 

1．主要完成单位排序不明确。 

2. 完成单位未盖章。 

3. 第一完成单位未填写开户行、账号。 

4．未填写联系人信息（姓名、电话、手机、邮箱）。 

七、推荐单位意见 

1. 没有推荐意见。 

2．推荐等级与首页不一致。 

3．未加盖推荐单位公章。 

八、知识产权证明 

未提供授权知识产权专利证书。 

九、应用证明 

1、项目整体技术未应用或应用不足 1年（即 2016 年 6月 15 日及以后

应用）。 

2、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类项目，按标准实施日期计算，不足 1年。 

3、科普作品未公开出版或公开出版、发行不足 1 年。 

十、技术评价证明 

未提供技术评价证明或其他证明的。（最少要提供“评价证书首页、评

价意见页、组织评价单位意见盖章页、评价专家签字页”）， 

十一、附件 

1. 未提供主件所涉及“知识产权证明、应用证明、技术评价证明及其

他证明、论文、专著及技术研究报告”的有关材料或其摘要的扫描件。 

2. 核心发明专利未提供发明专利说明书全文的电子版。 

3. 电子版附件上传文件总数超过 60 个。 

4. 上传的电子版文件字迹模糊，影响阅读。 

十一、推荐汇总表 

1、推荐单位未提交推荐汇总表。 

2、推荐限额不符合要求。 

3、表格中的字段与项目推荐书不一致。 
 


